
信息披露

2023/12/27

星期三

A10

Disclosure

证券代码：000531� � � � �证券简称：穗恒运A� � � �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1、发行股票数量：219,301,948股

2、发行股票价格：6.16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1,350,899,999.68元

4、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1,346,072,931.31元

二、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1、股票上市数量：219,301,948股

2、股票上市时间：2023年12月29日（上市首日），新增股份上市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三、发行对象限售期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能源集团所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均不得转让或上市交易，自2023年12月

29日（上市首日）起开始计算。 除能源集团外，其他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或上市交易，自2023年12月29日

（上市首日）起开始计算。

同时，本次发行结束之日，由于能源集团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较本次发行前有所上升，能源集团在本次发行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本次发行

完成后18个月内不得转让。

如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限售期要求有变更的，则限售期根据变更后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进行相应调整。 锁定期间，因公

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限售期结束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

行。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要求，不会导致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的情形发生

释 义

本上市公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以下特定含义：

公司、本公司、发行人、上市公司、穗恒运 指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指 穗恒运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行为

本上市公告书 指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股票或A股 指 面值为1.00元的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董事会 指 穗恒运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穗恒运股东大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承销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注册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中信证券、保荐人、主承销商、保荐人（主

承销商）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康达律师、律师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信永中和会计师、会计师 指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报告期 指 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及2023年1-9月

报告期各期末 指 2020年12月31日、2021年12月31日、2022年12月31日及2023年9月30日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本上市公告书部分合计数若出现与各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Guangzhou�Hengyun�Enterprises�Holdings�Ltd.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穗恒运A

股票代码 000531

成立日期 1992年11月30日

法定代表人 许鸿生

董事会秘书 张晖

发行前注册资本 822,099,384元

注册地址 广州市黄埔区西基路8号（A厂）

邮政编码 510730

公司电话 020-82068252

公司传真 020-82068252

公司经营范围 火力发电；热力生产和供应；企业自有资金投资；仪器仪表修理；电力电子技术服务

第二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类型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和发行过程简述

（一）董事会审议通过

2022年7月5日，发行人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

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

告〉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与填补回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关于与控股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

议暨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设立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

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批准。

就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相关议案，发行人独立董事于2022年6月28日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于2022年7月5日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2年11月15日发行人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

稿）〉的议案》。

就上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相关议案，发行人独立董事于2022年11月4日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于2022年11月15日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3年2月21日发行人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同意如按照竞价程序簿记建

档后确定的发行股数未达到认购邀请文件中拟发行股票数量的70%，授权董事长经与主承销商协商一致，可以在不低于发行底价的前提下，对簿

记建档形成的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直至满足最终发行股数达到认购邀请文件中拟发行股票数量的70%。

就上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相关议案，发行人独立董事于2023年2月14日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于2023年2月21日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3年7月21日发行人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关于〈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第二次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第二次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回

报措施（修订稿）的议案》《关于与控股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暨本次发行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就上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相关议案，发行人独立董事于2023年7月17日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于2023年7月21日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领取注册批复后，发行人收到广州产投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投证投公司” ）的认购意向函，产投证投公司拟通过

其管理的基金出资不超过2.48亿元人民币认购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

2023年11月10日发行人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关联方拟参与认购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涉及关

联交易的议案》，同意产投证投公司通过其管理的基金出资不超过2.48亿元人民币，以竞价方式参与认购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产投证

投公司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广州发展电力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展电力” ）受同一主体广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产投证投公司管理的基金认购完成后将成

为发展电力的一致行动人，其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构成关联交易。

就上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相关议案，发行人独立董事于2023年11月3日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于2023年11月10日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或重

组上市。

（二）国资有权机构的批准

2022年8月9日，广州开发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向能源集团下发了《开发区控股关于现代能源集团控股子公司穗恒运A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的批复》，同意穗恒运本次发行A股事宜。

（三）股东大会批准

2022年8月15日，发行人召开了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广州恒运企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与填补回报措

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关于与控股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设立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广州高新区现代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

体事宜的议案》。

2023年3月9日，发行人召开了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四）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注册过程

发行人于2023年8月2日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

告知函》。 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发行人于2023年9月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3〕2053号），同意发行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五）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

1、认购邀请书发送情况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已于2023年11月16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送了《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发送

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名单》等发行与承销方案相关附件，包括截至2023年10月31日收市后发行人前20名股东中的18名股东（除控股股东能源集

团外，不包括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未剔除重复），证

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22家，证券公司15家，保险公司9家，及81家其他类型投资者。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在报送上述名单后，共收到22名

新增投资者的认购意向，在审慎核查后将其加入到发送认购邀请书名单中，具体如下：

上述22名新增投资者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1 中国电建集团南方投资有限公司

2 华西银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 南方天辰（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 广东融创岭岳智能制造与信息技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 财信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7 张家港市金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8 杨茵

9 中银三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0 财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1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12 国泰君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13 联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 长城财富保险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5 融信资本投资（深圳）有限公司

16 中國山東高速資本（香港）有限公司

17 郭伟松

18 普信恒业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19 广州城发智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 广州大有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在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的见证下，发行人及主承销商于2023年12月4日至2023年12月7日（T日）9:00前以电子邮件、邮寄的方式向上

述投资者发送了《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

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认购邀请文件的内容、发送范围及发送过程符合《注册办法》《承销办法》《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制度的要求，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也符合向交易所报送的发行与承销方案文件的规定。 同时，认购邀请文件真

实、准确、完整地事先告知了投资者关于本次选择发行对象、确定认购价格、分配数量的具体规则和时间安排等情形。 除能源集团外，本次发行不

存在“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直接或通过结构化

产品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的情形。

2、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

在发行人律师的全程见证下，2023年12月7日上午09:00-12:00，簿记中心共收到20单《申购报价单》等申购文件。 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

资者均按《认购邀请书》的要求及时提交相关申购文件，且及时、足额缴纳申购保证金（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无需缴纳申报保证金），均为有效申购。 上述投资者的具体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价格（元/股） 认购金额（万元）

1 大有辉煌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00 2500

5.99 2500

5.98 2500

2 中国电建集团南方投资有限公司 5.98 3,000

3 广州城发智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98 2,500

4 黄庆文 6.21 3,400

5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65 2,570

6 联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99 2,500

7 杨茵

6.25 2,700

5.98 2,700

8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资产聚鑫股票专享型养老金产品 6.26 3,000

9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资产悦泰增享资产管理产品 6.05 2,500

10 UBS�AG 6.10 3,600

11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21 2,610

12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优颐股票专项型养老金产品一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6.05 2,500

13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资管一工商银行一华泰资产稳赢增长回报资产管理产品” ） 6.05 2,500

14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资管一中信银行一华泰资产稳赢优选资产管理产品” ） 6.05 2,500

15 周海虹 6.09 2,500

16 广州产投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一广州产投产业升级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25 5,000

6.15 10,000

6.03 24,800

17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28 2,630

6.16 10,930

6.00 19,650

18 国泰君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6.36 3,000

6.15 7,200

6.02 10,100

19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41 8,180

6.29 13,520

6.15 22,070

20 广东融创岭岳智能制造与信息技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42 10,000

3、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最终获配情况

发行人控股股东能源集团承诺出资81,100万元认购本次发行股份，能源集团不参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市场询价过程，但承诺接受其他发

行对象申购竞价结果，并与其他发行对象以相同价格认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文件中关于确定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本次发行价格为6.16元/

股，发行股数219,301,948股，募集资金总额1,350,899,999.68元。

本次发行最终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1 广州高新区现代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131,655,844 810,999,999.04 36

2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948,051 135,199,994.16 6

3 广东融创岭岳智能制造与信息技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233,766 99,999,998.56 6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295,461 81,900,039.76 6

5

广州产投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产投产业升级1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8,116,883 49,999,999.28 6

6 黄庆文 5,519,480 33,999,996.80 6

7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资产聚鑫股票专项型养老金产品 4,870,129 29,999,994.64 6

8 国泰君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4,870,129 29,999,994.64 6

9 杨茵 4,383,116 26,999,994.56 6

10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237,012 26,099,993.92 6

11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172,077 25,699,994.32 6

合计 219,301,948 1,350,899,999.68

三、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时间为2023年12月7日（T日）。

四、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式。

五、发行数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数量为219,301,948股， 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最高发行数量

（246,629,815股），未超过本次发行与承销方案中规定的拟发行股票数量上限（225,903,010股），且发行股数超过本次发行与承销方案拟发行

股票数量的70%（158,132,107股）。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相关规定，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

六、发行价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2023年12月5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不含定价基准日，下

同）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即5.53元/股，且不低于发行前公司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扣除派发的现

金股利后），即5.98元/股。

发行人律师对申购报价全过程进行见证。公司和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

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6.16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80%与发行前公司最近一期末经审

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的较高者。

本次发行价格的确定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

七、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350,899,999.68元，扣除发行费用4,827,068.37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346,

072,931.31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募集资金总额135,090.00万元 （含

135,090.00万元）。

本次发行费用明细构成如下：

费用类别 不含增值税金额（元）

保荐承销费 3,670,369.81

会计师费用 188,679.25

律师费用 377,358.49

股份登记费用 206,888.63

印刷费 47,169.81

印花税 336,602.38

合 计 4,827,068.37

八、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确定配售结果之后， 公司及主承销商中信证券向确定的发行对象发出了《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缴款通知

书》（以下简称“《缴款通知书》” ）。 发行对象根据《缴款通知书》的要求向指定的本次发行缴款专用账户及时足额缴纳了认股款。 截至2023年

12月12日16:00止，发行对象已将认购资金共计1,350,899,999.68元缴付中信证券指定的账户内。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了《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购资金总额验资报告》（XYZH/2023GZAA6B0419号）。

2023年12月14日，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验资报告》

（XYZH/2023GZAA6B0420号），确认本次募集资金已经到账。 根据验资报告，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19,301,948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6.16元，募集资金总额为1,350,899,999.68元；截至2023年12月13日止，中信证券已于2023年12

月13日将扣除承销保荐费3,890,592.00元（含税）后的余款人民币1,347,009,407.68元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募集资金总额1,350,899,

999.68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4,827,068.37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346,072,931.31元，其中增加股本人

民币219,301,948.00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1,126,770,983.31元。

九、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用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和使用，并已根据相关规定，与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

行、保荐人签署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议。

十、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2023年12月2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向公司出具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其已受理公司本次发行新股登

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十一、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11家，股票账户数量合计65个，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 本次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1 广州高新区现代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131,655,844 810,999,999.04 36

2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948,051 135,199,994.16 6

3 广东融创岭岳智能制造与信息技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233,766 99,999,998.56 6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295,461 81,900,039.76 6

5 广州产投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产投产业升级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116,883 49,999,999.28 6

6 黄庆文 5,519,480 33,999,996.80 6

7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资产聚鑫股票专项型养老金产品 4,870,129 29,999,994.64 6

8 国泰君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4,870,129 29,999,994.64 6

9 杨茵 4,383,116 26,999,994.56 6

10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237,012 26,099,993.92 6

11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172,077 25,699,994.32 6

合计 219,301,948

1,350,899,

999.68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广州高新区现代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广州高新区现代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道235号5M01房

注册资本 2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许鸿生

经营范围

生态环境材料制造；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力行

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合同能源管理；节能管理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资源再生利用技术

研发；电池制造；供应链管理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园区管理服务；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以自有资

金从事投资活动；煤炭及制品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

件销售；燃气经营；房地产开发经营

获配数量 131,655,844股

限售期 36个月

2、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99号18层

注册资本 10,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潘福祥

经营范围

（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三）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21,948,051股

限售期 6个月

3、广东融创岭岳智能制造与信息技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广东融创岭岳智能制造与信息技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富华社区宝运达物流中心研发综合楼2C03

注册资本 203,000.00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前海中新融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无，许可经营项目是：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获配数量 16,233,766股

限售期 6个月

4、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注册资本 20,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吴林惠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13,295,461股

限售期 6个月

5、广州产投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产投产业升级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 广州产投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106号（自编1号楼）X1301-G014997（集群注册）（JM）

注册资本 5,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舒波

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依法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8,116,883股

限售期 6个月

6、黄庆文

名称 黄庆文

身份证号 4401051967********

住所 广东省肇庆市****

获配数量 5,519,480股

限售期 6个月

7、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资产聚鑫股票专项型养老金产品

企业名称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南泉北路429号29层（实际自然楼层26层）2901单元

注册资本 100,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段国圣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

理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4,870,129股

限售期 6个月

8、国泰君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国泰君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注册地址 香港中环皇后大道181号新纪元广场低座27楼

法定代表人 阎峰

经营范围 境内证券投资

获配数量 4,870,129股

限售期 6个月

9、杨茵

名称 杨茵

身份证号 4405081981********

住所 广东省汕头市****

获配数量 4,383,116股

限售期 6个月

10、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 上海市金陵东路368号

注册资本 15,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杨华辉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它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4,237,012股

限售期 6个月

11、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115号投行大厦20楼

注册资本 420,24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吴礼顺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不含股票、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以外的

公司债券）承销；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代销金

融产品。

获配数量 4,172,077股

限售期 6个月

（二）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关联关系、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发行对象在提交《申购报价单》时作出承诺：（1）本机构/本人不存在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2）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保荐人（主承销商）未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本机构/本人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提供财务资助

或者补偿。

经核查， 本次发行对象中包含发行人控股股东能源集团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广州发展电力企业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产投证投

公司，为发行人的关联方，两位发行对象参与本次发行认购构成关联交易。 在发行人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已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

内部制度的规定，履行了关联交易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需要提交发行人股东大

会审议的，在审议时关联股东已对本次发行相关事项回避表决。

除能源集团外，本次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

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亦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向其做出

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以及直接或者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其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的情形。除能源集团及产投证投公司外，前

述发行对象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上市公告书披露前12个月内，能源集团及其关联方与公司之间的重大关联交易情况已履行相关信息披露。 详细情况请参阅登载于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的有关年度报告及临时公告等信息披露文件。公司的各项关联交易均履行了必要的决策和披露程序，交易价格按市场公允水平确定。

本上市公告书披露前12个月内公司与能源集团及其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除能源集团外，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与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交易。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公司与发行对象不存在未来交易安排。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关于发行对象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核查

根据询价申购结果，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律师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发行对象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

理条例》《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情

况进行了核查，相关核查情况如下：

1、能源集团、黄庆文、杨茵以自有或合法自筹资金参与本次发行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

例》《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无需履行私募基金备案程序。

2、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其管理的公募基金产品不属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 规范的私募

投资基金，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其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

理业务管理办法》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进行了备案。

3、广东融创岭岳智能制造与信息技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

管理条例》《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其管理人为中新融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已

按照上述规定进行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及其管理人登记。

4、广州产投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广州产投产业升级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已按照上述规定进行

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及其管理人登记。

5、国泰君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为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

理条例》《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无需履行私募基金备案

程序。

6、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管理的泰康资产聚鑫股票专项型养老金产品属于养老金产品，已按照《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办理了备案手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

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无需履行私募基金备案程序。

7、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证券公司，以其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认购，该等资产管理计划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投资基金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自律规则的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

（四）关于投资者适当性的说明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保荐人（主承销商）须开展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工作。 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约定的投资者分类标准，投资者划分为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其中专业投资者又划分为A类专业投资者、B类

专业投资者和C类专业投资者；普通投资者按其风险承受能力等级由低到高划分为最低风险等级、C1-保守型、C2-相对保守型、C3-稳健型、C4-

相对积极型和C5-积极型。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风险等级界定为R3级，仅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风险等级为C3及以上的投资者可参与认

购。

本次发行参与报价并最终获配的投资者均已按照相关法规和《认购邀请文件》中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提交了相关材料，保荐人（主承销

商）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结论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与风险承

受能力是否匹配

1 广州高新区现代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C4级普通投资者 是

2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A类专业投资者 是

3

广东融创岭岳智能制造与信息技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A类专业投资者 是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A类专业投资者 是

5

广州产投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产投产业升级1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A类专业投资者 是

6 黄庆文 C5级普通投资者 是

7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资产聚鑫股票专项型养老金产品 A类专业投资者 是

8 国泰君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A类专业投资者 是

9 杨茵 C5级普通投资者 是

10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A类专业投资者 是

11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A类专业投资者 是

经核查，上述11家投资者均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保荐人（主承

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制度要求，最终获配投资者的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等级）均与本次发行的风险等级相匹配。

（五）关于认购对象资金来源的说明

1、能源集团参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不存在以委托资金、债务资金、“名股实债” 等非自

有或自筹资金入股的情形，亦不存在以理财资金、投资基金或其他金融产品等形式入股的情形；不存在任何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亦不存在对

外募集、代持、利用杠杆或其他结构化的方式进行融资的情形；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代为认购、代他人出资受托持股、信托持股及其他代持情形；

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发行人及其其他关联方的情形；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接受发行人及其其他关联方或利益相关方提供的财务资助、借款、担

保、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不存在通过与发行人进行资产置换或其他方式获取资金的情形；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自于银行理财

产品或资金池的情形。

2、除能源集团外，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发行对象在提交《申购报价单》时作出承诺：（1）本机构/本人不存在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2）发行

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保荐人（主承销商）未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本机构/本人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

诺、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经核查，本次发行中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获配投资者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

益等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一一发行类第6号》等相关规定。

十二、保荐人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中信证券作为本次穗恒运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全程参与了本次发行工作，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

（一）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发行过程、定价及股票配售过程、发行对象的确定等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承销办法》《注册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认购邀请书》等申购文件的有关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广州恒

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053号）和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求，符合本次发行启

动前保荐人（主承销商）向深交所报备之发行与承销方案的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二）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合规性的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承销办法》《注册办

法》《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本次发行股票发行与承销方案的相关规定。

除能源集团外，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

方。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也不存在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

偿情形。

综上，穗恒运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

十三、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次穗恒运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人律师全程参与了本次发行工作，发行人律师认为：

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发行涉及的《认购邀请书》《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申购报

价单》及《股份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形式和内容合法、有效；发出认购邀请、投资者申购报价、定价和配售、签订股份认购协议、缴款及验资等发

行过程符合《注册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及《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发行与承销方案》的相关要求；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均具备参与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符合《注册办法》《实施细则》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第三节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2023年12月2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向公司出具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其已受理公司本次发行新股登

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二、新增股份的基本情况

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穗恒运A

证券代码：000531.SZ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为2023年12月29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能源集团所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均不得转让或上市交易，自2023年12月

29日（上市首日）起开始计算。 除能源集团外，其他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或上市交易，自2023年12月29日

（上市首日）起开始计算。

如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限售期要求有变更的，则限售期根据变更后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进行相应调整。 锁定期间，因公

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限售期结束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

行。

第四节 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219,301,948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发行前后，能源集团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广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规定的上市条件。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发行前

（截至2023年9月30日）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截至股份登记日）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条件股份 822,099,384 100.00 - 822,099,384 78.94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219,301,948 219,301,948 21.06

股份总数 822,099,384 100.00 219,301,948 1,041,401,332 100.00

二、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能源集团参与公司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其持股比例在公司发行股票前后分别为39.59%和43.89%。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控股股

东能源集团具体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发行前

（截至2023年9月30日）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截至股份登记日）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广州高新区现代

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

合计持有股份 325,459,066 39.59 131,655,844 457,114,910 43.8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25,459,066 39.59 - 325,459,066 31.25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131,655,844 131,655,844 12.64

注：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由于能源集团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较本次发行前有所上升，能源集团在本次发行前所持有的公司325,

459,066股股份在本次发行完成后18个月内不得转让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23年9月30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股）

广州高新区现代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9.59 325,459,066 -

广州发展电力企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35 150,844,063 -

广州黄电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3.50 28,779,262 -

张武 境内自然人 1.82 15,000,000 -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5 13,555,459 -

王廷伟 境内自然人 0.63 5,168,660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33 2,683,211 -

吴德云 境内自然人 0.30 2,455,460 -

陈新兰 境内自然人 0.27 2,255,100 -

张渝 境内自然人 0.23 1,912,000 -

合计 66.67 548,112,281 -

注：吴德云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138,680股外，还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1,316,780股，实际合计持有2,455,460股；张渝通过普

通证券账户持有1,000,000股外，还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912,000股，实际合计持有1,912,000股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2023年12月20日出具的《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前10名明细数据表》，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股）

广州高新区现代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3.89 457,114,910 131,655,844

广州发展电力企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48 150,844,063 -

广州黄电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2.76 28,779,262 -

中新融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广东融创岭岳智能

制造与信息技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基金、理财产品等 1.56 16,233,766 16,233,766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0 13,555,459 -

诺德基金－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诺德基金浦

江120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理财产品等 1.26 13,149,350 13,149,350

张武 境内自然人 1.15 12,000,000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2 10,594,200 -

广州产投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

产投产业升级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0.78 8,116,883 8,116,883

黄庆文 境内自然人 0.50 5,522,880 5,519,480

合计 - 68.70 715,910,773 174,675,323

注：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由于能源集团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较本次发行前有所上升，能源集团在本次发行前所持有的公司325,

459,066股股份在本次发行完成后18个月内不得转让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结束后，能源集团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化。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将进一步扩大公司的资产规模，公司总资产、净资产规模将有所增长，资金实力得以提升，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资本结构将更为

稳健，公司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也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

（三）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公司通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潮南陇田400MWp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和潮阳和平150MW “渔光互补” 光伏发电项

目，旨在提高公司在光伏发电领域竞争力，进一步做大做强公司发电业务。 公司通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有利于提升公司净资产

规模，优化资本结构，降低财务杠杆，为公司经营活动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持续经营能力，提升盈利空间。 本次发

行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不会构成实质性影响。 但随着机构投资者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有所

提高，公司股权结构更加合理，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的治理结构。

（五）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变动的影响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公司尚无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进行调整的具体计划。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 本次发行后，若公司拟调整相关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严格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六）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能源集团的子公司广州穗开电业有限公司在售电业务上与公司构成同业竞争。针对上述同业竞争情形，能源集团

已出具承诺函，具体如下：

“1.本公司将保持中立地位，不损害穗恒运以及穗恒运其他股东的权益；

2.本公司控制的企业广州穗开电业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简称“穗开电业” ）的经营范围在“火力发电” 、“售电业务” 、“热力生产和供

应” 、“太阳能发电” 与穗恒运及其子公司存在相同或相似的情形。

穗开电业及其子公司无火力发电业务收入，未来亦不会从事火力发电业务。

穗开电业及其子公司拟建分布式能源站，与穗恒运及其子公司的集中供热业务不存在竞争关系。

穗开电业及其子公司的光伏发电项目均为“自发自用、余量上网” 的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与穗恒运及其子公司的“全额上网” 的集中式光

伏电站项目存在差异，不构成竞争关系。 根据本公司对下属企业的业务规划，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建设、运营由穗开电业及其下属企业开展，集中

式光伏电站项目建设、运营由穗恒运及其下属企业开展，如上述公司或其下属公司未来拟新建、运营新的光伏电站项目或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

公司出现光伏电站商业机会，亦按照上述业务规划开展。

穗开电业及其子公司拟继续维持在划入本公司之前的售电客户关系， 并承诺未来在售电客户开拓上不会与穗恒运及其子公司产生同业竞

争。 本公司将结合其自身业务、穗恒运的实际情况以及所处行业特点与发展状况，根据相关业务资产是否符合盈利性及资产注入条件，在五年内

通过包括但不限于：停止穗开电业与穗恒运构成竞争的业务或将穗开电业相竞争的业务转由穗恒运或其子公司经营等方式解决与穗恒运之间部

分业务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除穗开电业及其子公司外，本公司及本公司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未参与或进行火力发电、售电业务、热力生产和供

应、光伏发电活动。

3.本公司未来将不直接从事与穗恒运及其控制的企业主营业务相同或相近的业务，以避免对穗恒运的生产经营构成业务竞争。 本公司亦将

促使本公司控制的企业不直接从事任何在商业上对穗恒运或其控制的企业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4.本公司及本公司实际控制的企业（穗恒运及其下属企业除外）将积极避免新增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不直接或间接新增与穗恒运及其

下属企业主营业务相同、相似并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关系的业务。 本公司及本公司实际控制的企业将放弃可能与穗恒运及其下属企业发生同业

竞争的业务或业务机会，或将促使该业务或业务机会按公平合理的条件优先提供给穗恒运或其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或转让给其他无关联关系的

第三方；

5.承诺人资信良好，违约风险较低。若承诺人未能按时履行上述承诺，承诺人将对穗恒运或其子公司所受到的损失履行赔偿责任，同时将持续

优化相关业务资产使其符合注入条件并注入穗恒运或其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和管理关系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在业务

经营方面与控股股东新增同业竞争，不会导致与其他发行对象之间产生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亦不会发生公司与发行对象之间因本次发行

事项导致新增关联交易的情形。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遵照市场化原则公平、公允、公正地确定交易价格，并履行必要的批

准和披露程序。

五、股份变动对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2023年1-9月/

2023年9月30日

2022年度/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1-9月/

2023年9月30日

2022年度/

2022年12月31日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47 -0.0697 0.2800 -0.0550

每股净资产（元/股） 6.3447 6.0437 6.3012 6.0636

注1：发行前数据根据公司2022年年度财务报告、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财务数据计算；

注2：发行后基本每股收益分别按照2022年度和2023年1-9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

别按照2022年12月31日和2023年9月30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信息分析

一、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2020年度、2021年度和2022年度的财务报告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2023年1-9月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公司报告期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9月30日

2022年

12月31日

2021年

12月31日

2020年

12月31日

资产总计 1,819,434.00 1,499,127.88 1,598,300.43 1,360,448.63

负债合计 1,235,495.37 945,263.57 1,013,357.36 772,042.09

所有者权益 583,938.63 553,864.31 584,943.07 588,406.54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521,598.04 496,856.16 513,305.63 508,233.22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1-9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352,859.50 393,218.77 392,819.98 346,200.09

营业利润 39,721.82 -16,290.88 9,920.31 98,778.58

利润总额 31,289.21 -16,391.11 13,327.63 99,480.50

净利润 33,134.97 -1,817.07 17,840.26 89,209.44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161.83 -5,730.98 16,047.61 77,993.80

扣非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4,787.63 -14,680.79 8,378.72 41,408.61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1-9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43,150.40 -23,940.43 -39,290.21 81,285.76

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137,049.91 -123,819.38 -156,172.72 -152,456.86

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202,901.32 -39,993.17 174,415.81 36,855.8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9,001.80 -187,752.98 -21,047.12 -34,315.28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3年1-9月/

2023年9月30日

2022年度/

2022年12月31日

2021年度/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度/

2020年12月31日

流动比率（倍） 0.66 1.08 0.79 0.67

速动比率（倍） 0.63 0.96 0.63 0.55

资产负债率（合并）（%） 67.91 63.05 63.40 56.75

总资产周转率（次） 0.21 0.25 0.27 0.27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5.96 8.42 9.74 9.25

存货周转率（次） 15.14 6.73 4.42 3.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0 -1.13 3.17 16.8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6.80 -2.91 1.65 8.9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5 -0.07 0.23 1.1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

益（元）

0.42 -0.18 0.12 0.60

注1：总资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已年化处理。

注2：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4、总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平均资产余额

5、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账面价值

6、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账面价值

7、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P0/（E0＋NP÷2＋Ei×Mi÷M0–Ej×Mj÷M0±Ek×Mk÷M0）

其中：P0分别对应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NP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E0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期初净资产；Ei为报告期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新增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Ej为报告期回购

或现金分红等减少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M0为报告期月份数；Mi为新增净资产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Mj为减少净资产

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Ek为因其他交易或事项引起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增减变动；Mk为发生其他净资产增减变动次

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

8、基本每股收益=P0÷S

S=S0＋S1＋Si×Mi÷M0–Sj×Mj÷M0-Sk

其中：P0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S为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S0为期

初股份总数；S1为报告期因公积金转增股本或股票股利分配等增加股份数；Si为报告期因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增加股份数；Sj为报告期因回购等

减少股份数；Sk为报告期缩股数；M0为报告期月份数；Mi为增加股份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Mj为减少股份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

计月数。

稀释每股收益=P1/（S0＋S1＋Si×Mi÷M0–Sj×Mj÷M0–Sk+认股权证、股份期权、可转换债券等增加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其中，P1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并考虑稀释性潜在普通股对其影响，按

《企业会计准则》及有关规定进行调整。公司在计算稀释每股收益时，考虑所有稀释性潜在普通股对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或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和加权平均股数的影响，按照其稀释程度从大到小的顺序计入稀释每股收益，直至稀释每股收益达

到最小值。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资产负债整体状况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总额分别为1,360,448.63万元、1,598,300.43万元、1,499,127.88万元及1,819,434.00万元，公司负债总额分别为

772,042.09万元、1,013,357.36万元、945,263.57万元及1,235,495.37万元。 报告期内，发行人资产总额、负债总额整体呈上升趋势。

（二）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0.67倍、0.79倍、1.08倍和0.66倍，速动比率分别为0.55倍、0.63倍、0.96倍和0.63倍。 2022年末，公司流动比

率和速动比率较高，主要是当年公司调整了负债结构，长期借款和发行债券规模增加，短期借款下降所致。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资本结构将

得到优化，公司各项偿债指标将进一步改善。

（三）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346,200.09万元、392,819.98万元、393,218.77万元及352,859.50万元，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7,993.80万元、16,047.61万元、-5,730.98万元及29,161.83万元。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呈现稳定上升的趋势；2023年1-9月，发行人根据新签

署的年度售电合同提高了向主要售电客户的长协电价，且光伏和燃气发电装机容量逐步提升，电力业务收入上升带动公司营业收入上升；同时

2023年1-9月主要燃料燃煤价格回落，发行人营业成本下降，营业利润增加，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明显改善。

公司及保荐人已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之申请文件及以往公告中对相关情况涉及的风险因素进行了充分提示。 同时，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条件，发行人上述业绩变动情况不影响发行

上市条件及信息披露要求，不构成本次发行的实质性障碍。

（四）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81,285.76万元、-39,290.21万元、-23,940.43万元和43,150.40万元。 2021年公司经营性现

金流量净额大幅下降为负，主要系燃煤价格上涨，燃料采购支付现金增加的影响。 2022年燃煤价格仍维持在较高水平，虽然2022年公司与主要售

电客户重新签订了售电合同，提高了向主要售电客户的长协电价，但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仍为负。 2023年1-9月公司根据新签署的年度售电合

同再次提高了向主要售电客户的长协电价，且燃煤采购价格回落，因此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显著上升为正。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52,456.86万元、-156,172.72万元、-123,819.38万元和-137,049.91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

投资购建固定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现金流出数额较大，主要系报告期内新项目投入规模较大所致，其中投入较大的项目包括台山200MWp渔光

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台山300MWp渔业光伏发电项目、2×460MW级“气代煤” 热电冷联产项目、潮南陇田400MWp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2020年和2021年投资支付的现金数额较大，主要包括参与广东电网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增资、参与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增资等。

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6,855.82万元、174,415.81万元、-39,993.17万元和202,901.32万元。 2021年发行人筹资活

动现金流大幅上升，主要原因系建设台山200MWp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台山300MWp渔业光伏发电项目、2×460MW级“气代煤” 热电冷联

产项目等预算规模较大的工程项目，同时参与了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增资等对外投资，资金需求量较大，且2021年来经营活动获取的现金流量

减少，筹资需求较强所致。2022年筹资活动现金流大幅下降，主要是2021年末台山200MWp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已并网发电，且对外股权投资

减少，新增借款筹资减少所致。 2023年1-9月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大幅上升，主要是1-9月到期债务规模较小，偿债资金流出减少所致。

第六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保荐代表人：李威、胡彦威

项目协办人：全俊燊

其他经办人员：廖俊民、吕文轩、龚宇轩、刘哲希、邓慧文

联系电话：020-32258106

传真：020-32258106

二、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乔佳平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丁12号英皇集团中心8层、9层、11层

经办律师：王萌、李童

联系电话：010-50867666

传真：010-56916450

三、审计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谭小青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A座9层

经办注册会计师：陈锦棋、毛雁秋

联系电话：020-28309500

传真：020-28309530

四、验资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谭小青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A座9层

经办注册会计师：陈锦棋、毛雁秋

联系电话：020-28309500

传真：020-28309530

第七节 保荐人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公司已与中信证券签署了《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非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上市之承销及保荐协议》。

中信证券指定李威和胡彦威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保荐代表人，负责本次发行上市工作及股票发行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

李威，保荐代表人，证券执业编号：S1010717060004，现任中信证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高级副总裁，负责或参与的保荐项目包括：通达电气

IPO、金富科技IPO、凌玮科技IPO、宏石激光IPO、海印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海印股份公开发行可转债、天润控股非公开发行股票、龙泉股份非公

开发行股票、光库科技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华菱钢铁公开发行可转债等。

胡彦威，保荐代表人，证券执业编号：S1010722010007，现任中信证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副总裁，注册会计师，持有法律职业资格，负责或

参与的保荐项目包括：金富科技IPO、龙泉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光库科技向特定对象发行等。

二、保荐人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人认为，发行人申请其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册办法》《承销办法》《实施细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有关规定，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同意推荐发行人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第八节 其他重要事项

自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时，发行人仍符合《注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实质条件。

第九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批复文件；

（二）保荐人出具的发行保荐书、上市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三）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四）保荐人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五）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六）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七）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八）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

发行人：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道251号恒运中心

电 话：020-82068252

传 真：020-82068252

三、查阅时间

股票交易日：上午9:00-11:30，下午13:00-17:00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27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27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


